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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第13.10B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以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1）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的通函及年度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會」）

通告；（2）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刊發的年度股東大會補充通函及年度股東大會補充通告；

及（3）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刊發的年度股東大會投票結果公告。

隨本公告附上本公司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的要求就其有關年度股東大會投票結果的問詢刊發

的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楊雲龍

董事長

中國山東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雲龍先生、袁瑞先生、劉民先生及李志信先生；非執行董事姚有領先
生及王全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慶斌先生、宋執旺先生及蔡忠傑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證券簡稱：山東墨龍 證券代碼：002490 公告編號：2021-041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對深圳證券交易所關注函回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資訊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東墨龍”或“公司”）於2021年5月25

日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發的《關於對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的

關注函》（公司部關注函〔2021〕第220號，以下簡稱“《關注函》”）。根據《關注函》要

求，經函詢相關股東，公司對相關事項作出回復說明如下：

1、股東大會投反對票且持股比例超過5%的股東名稱，相關股東投反對票的具體原因，是

否在股東大會上提出質詢意見或建議，如是，說明意見或建議的具體內容，以及你公司對股

東質詢意見或建議的答復或說明情況。

回復：

（1）股東大會投反對票且持股比例超過5%的股東情況

經查閱投票結果及函詢相關股東，公司2020年度股東大會投反對票且持股比例超過5%股

東為山東智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智夢控股”）及其一致行動人壽光市磐金置業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磐金置業”）、壽光市鴻森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鴻森物流”）及壽

光市瑞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森建材”）。截至本次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2021

年5月14日，智夢控股及一致行動人合計持有山東墨龍股份159,569,711股（其中，A股

8,854,911股，H股150,714,800股），占公司總股本的20.00%。智夢控股及一致行動人的持股

資訊及投票情況如下：

序號 股東名稱 股份類別 持股數量（股） 持股比例 投票情況

1 智夢控股
A股 8,654,911

9.20%
反對

H股 64,740,000 反對

2 磐金置業
A股 200,000

3.89%
反對

H股 30,800,000 反對

3 鴻森物流 H股 31,800,000 3.99% 反對

4 瑞森建材 H股 23,374,800 2.93% 反對

合計
A股 8,854,911

20.00% 反對
H股 150,714,800

其中，智夢控股及磐金置業所持A股股份於股東大會現場進行投票表決，智夢控股及一致

行動人所持H股股份委託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進行投票表決。公司暫未知悉其他持股





授權事項，是基於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背景，為港股上市公司的慣例，並非股東大會對

董事會的過度授權。若本次發行新股一般性授權議案通過，後續發行新增A股仍需按照規定將

發行方案提交股東大會批准，由股東大會決定股份發行數量、發行對象、發行價格等事項。

關於公司園區整合及搬遷事項，是公司2020年出售資產時基於公司當前生產佈局不合理的現

狀提出的計畫，當前有關園區整合的規劃和設計方案管理層仍在論證中，待具體規劃方案形

成後，公司將嚴格按照相關監管要求履行必要的審議程式和資訊披露義務。

2、結合相關股東的持股比例以及對董事會工作報告、監事會工作報告和年度報告投票反

對的情況，說明你公司是否擬對前述資訊披露檔進行補充更正（如需），以及後續日常經營

運作、決策機制和治理結構是否可能存在不穩定性及其理由。

回復：

在本次股東大會上，相關股東對所有議案（董事會工作報告、監事會工作報告和年度報

告等）均投反對票。但公司認為相關報告是公司董事會、監事會以2020年度的工作情況、公

司經營情況為基礎編制的，符合實際，公司認為對前述資訊披露檔不需要進行補充更正。公

司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深

圳證券交易所規範運作指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檔要求，不斷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健

全內部控制體系，尤其對內部控制體系涉及公司日常經營管理的各環節有效執行，強化風險

防範和控制，保證公司各項業務活動的有序有效開展，進一步規範公司運作，維護公司及股

東的利益。

截至本函出具日，相關股東未派駐任何董事，也未參與上市公司經營管理。智夢控股及

其一致行動人合計持有公司159,569,711.00股，占總股本的20%，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其

具有提名董事、監事的權利。經函詢，相關股東表示，在深入瞭解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及日常

經營運作的基礎上，不排除行使任何利於上市公司經營發展的股東權利，包括通過參與上市

公司董事會和通過董事會選聘優秀高管等方式。屆時，公司將嚴格按照相關要求，及時履行

審議程式和資訊披露義務，確保相關工作合法合規。

3、說明相關特別決議案審議未通過是否對你公司產生影響，如是，說明你公司擬採取的

後續措施，如否，說明理由。

回復：

本次股東大會中《關於發行新股一般性授權的議案》審議未通過，不會對公司正常生產

經營產生影響。公司審議此議案的目的是考慮後期在合適的時機開展股權融資，以拓寬融資

管道，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公司現有的與各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合作，能夠滿足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正常生產經營需要。

4、說明你公司近期投資者關係管理的工作情況以及進一步完善相關工作的具體安排（如

有）。



回復：

公司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等的要求，制定並執行《資訊披露管理制度》和

《投資者關係管理制度》等制度規範，明確資訊披露和投資者關係負責人，公平對待所有股

東，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地履行資訊披露義務，協調公司與投資者的關係，接待股東來

訪，回答投資者諮詢等加強與投資者的溝通，促進投資者對公司的瞭解和認同。公司於年度

報告披露後及時召開年度業績說明會，並積極參加地方監管機構組織的投資者交流會，積極

與廣大投資者線上交流，及時回復投資者的提問。股東大會召開時，董事、監事、高級管理

人員積極出席或列席會議，獨立董事在年度股東大會上作述職報告，及時、認真解答股東提

問，與投資者做好坦誠溝通。

公司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後期將進一步加強與股東的溝通，爭取各方的理解並

繼續支持公司的持續發展，同時充分尊重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建議權、提案權、提名權、

表決權等合法權利，關注股東合法訴求，努力維護公司及全體投資者合法利益，切實做好投

資者關係管理。

5、核實相關股東是否存在通過協議、其他安排等形式擴大所能夠支配你公司股份表決權

的行為或者事實，並對照《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八十三條第二款逐項說明相關股東是

否互為一致行動人。如否，說明理由和依據；如是，進一步說明相關股東是否遵守了《上市

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和《股票上市規則》第11.8.1條的有關規定。

回復：

公司經函詢相關股東獲悉，截至本函出具日，智夢控股及一致行動人合計持有山東墨龍

的股份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為20%，不存在通過協議、其他安排等形式擴大所能夠支配上市公

司股份表決權的情況，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八十三條規定的相關情況。

特此公告。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